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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
承辦人：胡智為
電話：02-27825432轉1462
電子信箱：au7595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新民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0月20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中字第111309018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實施計畫1份 (23068351_1113090180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辦理「111學年度國民中學

生涯發展教育創意教材教具研習」實施計畫1份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教署111年10月14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110139880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為協助國民中學教師進行生涯發展教育特色教學活動，進

而引導學生進行生涯規劃，國教署特委請國立臺灣師範大

學研發相關創意教具教材，並分北中南3區辦理旨揭研

習。

三、請貴校鼓勵相關人員報名參加(惟報名人數未達30人不開

班)旨揭研習，另請於111年10月27日(星期四)前至「全國

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」完成報名(https://www1.

inservice.edu.tw/index2-3.aspx)。倘有疑義，請逕洽國

立臺灣師範大學助理陳先生，聯繫電話：02-77493529；電

子信箱：career35293480@gmail.com。

四、本案參與人員之差旅費用由原服務單位支應；另請核予參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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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研習人員公(差)假出席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國民中學（含完全中學）、臺北市私立國民中學（含
完全中學）

副本：

14


